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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投資

於都市更新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審查要點修正規定 

一、公司依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投資於都市

更新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

費用項目、認定原則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附表。 

二、申請適用本辦法之支出款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已詳載於經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之總經費成本明細表中。變更事業

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所支付之規劃設計費，

如經原核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者，亦得適用。 

（二）送請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審議時已實際發生者。 



附   表： 

項        目 認  定  原  則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一、擬訂事業概要、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書及權

利變換計畫書之製作

費用。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

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

八條規定製作之事業概

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之製作

費用。 

 

 

 

一、委託製作合約書。 

二、經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實

施都市更新之核准函。 

三、費用憑證： 

 (一)技師法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之技師事務所、技術

顧問機構或聘用技師之

營利事業或機構開立之

憑證。 

 (二)建築師法第六條規定之

建築師事務所開立之憑

證。 

(三)委託從事都市更新服

務、顧問等公司、社

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製

作者，為公司、社團

法人或財團法人開立

之憑證。 

二、政府規費 一、依據規費法規定支付

之費用。 

二、所稱政府規費，包括

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所

支付之鑑界費用、指

定建築線費用、土地

登記簿及建物謄本、

套繪圖、航照圖、標

高圖、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及都市計畫地

形圖等相關規費。 

符合規費法第四條規定徵

收機關開立之憑證。 

三、不動產估價費 

 

 

 

 

 

      一、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

理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十四條規定之估價業

務所支付之費用。 

      二、委託建築師辦理不動

產估價師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但書規定之建

築物估價業務所支付

之費用。 

三、  三、委託公司或商號辦理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業

務所支付之費用。 

  一、委託不動產估價合約

書。 

  二、費用憑證： 

      (一)不動產估價師法

第九條規定之不

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開立之憑證。 

      (二)建築師法第六條

規定之建築師事

務所開立之憑

證。 

      (三)不動產估價師法

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從事不動

產估價業務之公

司或商號開立之

憑證。 

四、建築設計費 

 

 

 

 

 

 

 

 

一、委託技師辦理技師法

第十三條規定之事務

所支付之費用。 

二、委託建築師辦理建築

師法第十六條規定之

業務所支付之費用。 

 

 

 

 

 

一、委託辦理合約書。 

二、支出憑證： 

   (一)技師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之技師事

務所、技術顧問

機構或聘用技師

之營利事業或機

構開立之憑證。 

   (二)建築師法第六條規

定之建築師事務

所開立之憑證。 

五、更新作業之其他專業

技師報告費及簽證費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一

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於更新地區所作之調

查或測量，如地質調查、

地籍整理、環境影響評

估、結構分析、現況測

量、水土保持及交通影響

評估，所支付之費用。 

 

一、委託辦理合約書。 

二、費用憑證： 

    (一)技師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之技師

事務所、技術顧

問機構或聘用技

師之營利事業或

機 構 開 立 之 憑

證。 

    (二)建築師法第六條

規定之建築師事

務 所 開 立 之 憑

證。 

六、其他為都市更新整合

召開說明會、協調會

及公聽會費用。 

為都市更新整合作業，召

開說明會、協調會及公聽

會費用。 

一、舉辦說明會、協調會

及公聽會之相關合

約。 

二、可獨立計算為召開說

明會、協調會及公聽

會之各項支出憑證或

扣繳資料。 

 


